屏東縣球類運動發展協會
賽程分組-認定辦法
說明:為使屏東縣球類運動發展協會舉辦各項慢速壘球比賽之公平性，特此訂定組別認定辦法。
1、 分組認定一律以該球隊在本協會參賽的成績為主。
2、 舉凡隊伍累計兩次在本協會所舉辦之球賽中榮獲前三名者，協
      會將自動幫該隊晉級。累計兩次比賽時於預賽未晉級，協會將
      受理降級要求。累計次數於更換組別後重新計算。
3、 若因賽制編排需要，本協會可依最後裁決排定組別權利。不得
      有異議。
4、 球隊不得以更換隊名為由，要求降級報名參賽。

5、 本辦法自公布日開始實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.04.02修訂
